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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会 议 议 程

一、审议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四）《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五）《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度薪酬以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六）《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 年度中期分红

方案的议案》；

（七）《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八）《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业务服

务协议>的议案》；

（九）《关于公司续聘 2026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二、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三、议案表决

四、律师发表现场股东会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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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一]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

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

的职责，规范公司运作，推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各项业务的

发展，较好地履行了董事会的各项职责。现就 2025 年度主要工作

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 年度经营情况

在董事会、经营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工作

规范、有序的稳步推进，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订的各项生产经营

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96 亿元，利润总额 4.74

亿元，净利润 3.93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26 元。扣除本年度资

产处置等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83 亿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0.25 元。

二、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相

关法律法规及工作指引，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 配

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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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

求，完成了监事会改革、修订《公司章程》等 30 余项制度。至此，

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构建了由股东会、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的

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组成

的公司治理架构。公司董事会设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职工代表董事 1 名，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保证了公司治理的连续

性和有效性。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 年，公司共召集召开了 10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40 项重

要议案；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行使职能，不断促

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能力的提升；独立董事定期召开专门会议

审阅公司重要事项，勤勉尽职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公

司董事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程序、决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运作规范、运行良好，

全体董事尽职履责，确保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了 4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20 项重要议案，并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认真执行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作出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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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公司董事会共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 5 次、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会议 2 次、提名委员会会议 3 次以及战略委员会会议 1

次。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其专业职能，在《公司章程》

和相关议事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积极参与公司重要

事项讨论，重视与公司管理层的讨论沟通，对相关事项提出了针

对性的专业意见，以认真负责、勤勉诚信的态度，忠实履行各自

职责，促进董事会科学、高效决策，有效提高公司管理水平。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2025 年，公司独立董事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各专门

委员会相关规定开展工作，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关注公司的

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审阅定期报告，按时参加股东（大）会、董

事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独立、客观、

审慎的行使表决权，发挥了自身专业优势，促进了公司董事会的

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发挥了

重要作用。报告期内，未发生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

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

三、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2025 年，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

引要求，不断优化内部控制体系，组织修订内部控制手册，聘请

专业咨询机构协助公司开展内部控制风险评估，对内部控制制度

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开展监督检查，并积极做好有关内部控制缺陷

问题整改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推进风险防

控机制建设，稳步增强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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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内部控制测试评

价工作、定期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不断维护良好的控制环境

和有效的控制程序，有力防范各类风险，促进公司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

四、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认真做好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2025 年，公司董事会按时编制、审议、披露了公司 2024 年

年度报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以

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等各项重要公告、临

时报告共 121 份。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公平，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没有

发生损害公司形象和利益的行为。

五、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开展情况

2025 年，公司坚持合规、公平、诚信的原则开展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持续通过“上证 e 互动”平台、公司邮箱、投资者公

开电话、现场调研等各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积极参与辖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并在定期报告披露后及

时召开业绩说明会，参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

绩说明会，回应投资者关切，展现公司良好资本市场形象。同时，

日常接待证券机构、投资者来访，积极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价值，

促进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与认同。期间，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和内幕信息管理等相关制度和要求，未发生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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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合规等情形。

六、2026 年董事会工作重点

2026 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认真贯彻落实股东会决议，扎实

做好董事会日常工作，保持上市公司运作规范，科学高效决策重

大事项；同时，积极面对经营管理中的机遇与挑战，确保公司生

产经营工作稳步有序开展，为实现公司年度各项经营目标提供有

力的决策支持和保障，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将落实最新《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后续法律规

则变化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持续提升公司

规范治理水平；依法合规开展信息披露工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职责，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和公平；持续完

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推进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稳步增强公司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合规管理水平。同时，

公司将努力维护与投资者稳定良好的关系，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

和多渠道沟通机制建设，关注资本市场动态，适时做好投资者关

系沟通、维护工作。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不断优化分红政策，增

强现金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培

养投资者对公司的长期投资理念和信心，切实履行好上市公司的

责任和义务，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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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二]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已完成 2025 年度财务决算编制，并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6〕第 110A012191

号）。现提交股东会审议：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同比增减 增减率

营业收入（元） 2,996,224,540.06 3,116,619,342.36 -120,394,802.30 -3.86%

营业利润（元） 465,936,136.28 606,809,938.26 -140,873,801.98 -23.22%

利润总额（元） 473,618,717.67 615,064,291.92 -141,445,574.25 -2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3,273,703.49 514,456,181.79 -121,182,478.30 -2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损益的净利润（元）
382,563,772.37 504,048,594.76 -121,484,822.39 -2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29,035,553.50 1,590,002,087.22 -660,966,533.72 -41.57%

资产总额（元） 6,396,271,234.10 6,505,938,191.52 -109,666,957.42 -1.69%

负债总额（元） 781,722,044.58 1,194,743,587.97 -413,021,543.39 -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元）
5,614,549,189.52 5,311,194,603.55 303,354,585.97 5.71%

总股本（股） 1,536,541,654.00 1,536,541,654.00 - -

一、2025 年主要财务数据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降低 3.86%，主要是部分配

电网节能项目到期退出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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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降低 23.22%、23.00%和 23.56%，主要是

部分配电网节能项目到期退出，引起本年度配电网业务毛利减少

所致。

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41.57%，主要是收到节能效益款减少，引起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

少所致。

4.报告期末，资产总额较上年期末同比降低 1.69%，主要是固

定资产按期计提折旧所致。

5.报告期末，负债总额较上年期末同比降低 34.57%，主要是

支付配电网节能项目工程款、物资款、运维费等款项所致。

6.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期末

同比增长 5.71%，主要是本年经营积累所致。

二、2025 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同比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3 -2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3 -21.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33 -2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3 9.60 减少 2.37 个百分点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60 1.03 -4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65 3.46 5.71%

资产负债率（%） 12.22 18.36 减少 6.14 个百分点

1.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降低 21.21%，主要是

净利润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2.37 个

百分点，主要是净利润减少、净资产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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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降低 41.57%，主要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4.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

增长 5.71%，主要是本年经营积累、盈余公积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较上年期末同比减少 6.14 个百分点，

主要是应付账款减少所致。

三、2025 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一）2025 年末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增减额 增减率

应收款项融资 15,868,500.00 2,050,000.00 13,818,500.00 674.07%

其他应收款 3,161,609.49 5,303,005.08 -2,141,395.59 -40.38%

在建工程 123,626,193.78 69,178,032.70 54,448,161.08 78.71%

使用权资产 21,349,142.16 12,498,640.06 8,850,502.10 70.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1,545.28 2,845,370.40 -2,723,825.12 -95.73%

资产总额 6,396,271,234.10 6,505,938,191.52 -109,666,957.42 -1.69%

应付账款 571,434,594.34 958,531,821.96 -387,097,226.62 -40.38%

应付职工薪酬 3,506,619.80 5,946,428.95 -2,439,809.15 -41.03%

应交税费 20,755,645.31 39,514,443.71 -18,758,798.40 -47.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1,731,535.65 4,847,546.52 6,883,989.13 142.01%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651.49 7,908.82 47,742.67 603.66%

负债总额 781,722,044.58 1,194,743,587.97 -413,021,543.39 -34.57%

1.报告期末，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674.07%，主

要是收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同比降低 40.38%，主要

是收到参股企业分红款所致。

3.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78.71%，主要是

在建配电网节能项目及电网基建技改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使用权资产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70.81%，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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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增租入使用权资产所致。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同比降低 95.73%，

主要是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项目前期费转入在建工程

所致。

6.报告期末，应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同比降低 40.38%，主要是

支付配电网节能项目工程款、物资款、运维费等款项所致。

7.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同比降低 41.03%，主

要是清算企业年金及工会经费所致。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同比降低 47.47%，主要是

期末未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9.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142.01%，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增加所致。

10.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较上年期末同比增加 603.66%，

主要是使用权资产计提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二）2025 年末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增减额 增减率

股本（股） 1,536,541,654.00 1,536,541,654.00 - -

资本公积 2,072,141,938.90 2,024,366,656.69 47,775,282.21 2.36%

专项储备 2,463,847.35 1,869,479.68 594,367.67 31.79%

盈余公积 325,556,486.15 286,229,115.80 39,327,370.35 13.74%

未分配利润 1,677,845,263.12 1,462,187,697.38 215,657,565.74 14.75%

股东权益合计 5,614,549,189.52 5,311,194,603.55 303,354,585.97 5.71%

1.报告期末，股本较上年期末数无变化。

2.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2.36%，为接受用

户资产所致。

3.报告期末，专项储备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31.79%，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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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累计结余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盈余公积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13.74%，主要是

本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所致。

5.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14.75%，主要

是本年经营积累所致。
（三）2025 年度经营成果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2,996,224,540.06 3,116,619,342.36 -120,394,802.30 -3.86%

营业成本 2,407,587,974.05 2,481,202,902.00 -73,614,927.95 -2.97%

管理费用 121,412,790.57 119,628,599.08 1,784,191.49 1.49%

财务费用 -41,116,114.88 -39,753,772.01 -1,362,342.87 不适用

研发费用 - 96,248.14 -96,248.14 -100.00%

其他收益 5,347,338.10 3,604,089.08 1,743,249.02 48.37%

信用减值损失 -42,995,281.29 51,585,696.06 -94,580,977.35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3,429.17 385,777.29 -399,206.46 -103.48%

营业利润 465,936,136.28 606,809,938.26 -140,873,801.98 -23.22%

营业外支出 2,090,529.62 5,634,642.34 -3,544,112.72 -62.90%

利润总额 473,618,717.67 615,064,291.92 -141,445,574.25 -23.00%

所得税费用 80,345,014.18 100,608,110.13 -20,263,095.95 -2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93,273,703.49 514,456,181.79 -121,182,478.30 -23.56%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降低 3.86%，主要是部分配

电网节能项目到期退出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降低 2.97%，主要是部分配

电网节能项目到期退出所致。

3.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49%，主要是新增员

工导致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4.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136.23 万元，主要

是本期资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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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降低 100%，主要是本年无

研发项目所致。

6.报告期内，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48.37%，主要是与资

产相关的递延收益摊销至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9,458.10 万元，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回部分长账龄款项冲减了信用减值损失，而本

期无此影响，导致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8.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降低 103.48%，主要是

本期使用权资产提前终止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降低 62.90%，主要是资

产报废处置损失及滞纳金减少所致。

（四）2025 年度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额 增减率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 -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26,344,072.04 3,896,772,661.36 -570,428,589.32 -14.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97,308,518.54 2,306,770,574.14 90,537,944.40 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29,035,553.50 1,590,002,087.22 -660,966,533.72 -41.5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12,242,095.32 10,345,050.00 3,301,897,045.32 31,917.6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87,660,131.45 2,575,219,904.09 2,012,440,227.36 78.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5,418,036.13 -2,564,874,854.09 1,289,456,817.96 不适用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1,619,267.66 249,893,083.62 -98,273,815.96 -39.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1,619,267.66 -249,893,083.62 98,273,815.9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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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额 增减率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98,001,750.29 -1,224,765,850.49 726,764,100.20 不适用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余额

1,048,940,436.82 2,273,706,287.31 -1,224,765,850.49 -53.87%

五、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550,938,686.53 1,048,940,436.82 -498,001,750.29 -47.48%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41.57%，主要是收到节能效益款减少，引起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

少所致。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增

加 128,945.68 万元，主要是 3 个月及以上定期存款到期，引起投

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增

加 9,827.38 万元，主要是本年支付现金股利减少，引起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四、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年度实现

净利润 39,327.37 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932.73 万元，加年

初未分配利润 146,218.77 万元，扣除本年度清算 2024 年分配股

利 8,450.98 万元、2025 年中期分配股利 5,377.90 万元，本年度期

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67,784.53 万元。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材料

- 14 -

[议案报告之三]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5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327.37 万元，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3,932.73 万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46,218.77 万元，扣除本

年度分配清算 2024 年股利 8,450.98 万元、2025 年中期股利

5,377.90 万元，本年度期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67,784.53

万元。

公司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及当期的金融形势，为保证业务的

稳步实施，兼顾未来发展和长远利益，公司拟以 2025 年期末总股

本 1,536,541,65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0.68 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10,448.48 万元。结合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情况，公司 2025 年度分配现金红利共计

15826.38 万元。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拟用于日常生产运营以及项目投资，以

便创造更好的效益，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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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四]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完成了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请审议。

附件：1.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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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五]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以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

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以及公

司薪酬管理相关制度的规定，结合年度经营目标、绩效考核体系

并参考行业、地区薪酬水平，拟确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以及 2026 年度薪酬标准及发放原则，现汇报如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情况

根据公司 2025 年度经营业绩及相关薪酬管理办法，公司对独

立董事及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了考核并确定薪酬。

（一）适用对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薪酬：万元

（含税）
备注

1 马文海 董事、董事长 69.56
于 2025 年 4 月当选公司董
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 蔡 彬 董事、总经理 79.50
3 王永婷 董事 0 未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4 熊长寿 董事 0 未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5 刘 薇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秘
68.77

6 刘 勇 职工代表董事 22.42
于 2025年10月当选为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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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 斌 独立董事 9
8 曹兴权 独立董事 9

9 刘 伟 独立董事 1.5
于 2025年10月当选为公司
独立董事。

10 郑宗伟 副总经理 22.87
于 2025年10月聘任为公司
副总经理。

11 陈 磊 副总经理 76.44
12 王 楠 副总经理 76.44
13 徐 臣 副总经理 76.44
14 雷善春 （原）董事长 13.92 于 2025 年 3 月离任。

15 秦顺东 （原）董事 0
于 2025 年 10 月离任。未在
本公司领取薪酬

16 沈剑飞 （原）独立董事 7.5 于 2025 年 10 月离任。
17 林 波 （原）副总经理 48.12 于 2025 年 10 月离任。
18 常 涛 （原）董事、副总经理 69.14 于 2026 年 2 月离任。

（二）适用期限：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根据 2025 年度公司董

事（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同时结合地区、行

业薪酬水平以及公司薪酬管理相关制度规定，拟制订董事（含独

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案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为 9 万元/年/人（含税），

按月发放。

（二）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

按照在公司担任的职务与岗位责任确定薪酬标准，不再领取董事

津贴。

（三）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其与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基础，实行年薪制，分别由基本年薪和绩效

年薪构成，其中绩效年薪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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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 60%。具体如下：

1.基本年薪是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年

度基本收入，根据行业水平、岗位职责和履职情况确定，原则上

每年核定一次，年初核定，按月支付；

2.绩效年薪与公司经营情况、个人业绩相匹配，并按照行业

监管要求实行递延支付，延期支付比例占绩效年薪的 30%，将在

公司 2026 年年度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后支付，延期支付期限按等

分原则分为 3 年支付。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若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并给公司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资产损失的，

依据情节轻重，可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

并对相关行为发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进行全

额或部分追回，且止付追索机制适用于已经离职或退休的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

或解聘等原因离职的，按其实际任期和履职情况计算津贴、薪酬，

并予以发放。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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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六]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为投资者更及时分享公司经营成果，稳定投资者分红预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当期

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现金流可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

需求，且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

制订并实施 2026 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现金分红总额不高于相应期

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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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七]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落实<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要求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为

切实落实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相关要求，

公司拟修订《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相关条款。

请审议。

附件：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办法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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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完善激励约束

机制，有效地调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

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

人员指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条 公司薪酬管理遵循的原则是：

（一）坚持依法合规。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

关规章制度，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二）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建立与考核评价结果紧密挂

钩、与承担风险和责任相匹配的薪酬机制。

（三）坚持短期目标和长远发展相统一。构建年度经营业绩

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相结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考核激

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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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领取薪酬按实际任职月份

计算。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不参与公司

内部绩效考核。

第五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

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负责。

第二章 薪酬管理机构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公司的薪酬管理机

构，具体职责与权限由《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面负责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工作，审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

绩考核和薪酬管理制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结果

和薪酬方案，负责组织拟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

核和薪酬管理制度、年度薪酬方案和中长期激励方案，组织实施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和评价。

第八条 公司各部门、业务实施机构负责执行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工作的相关决议，

对考核评价和薪酬核定等工作提供相关支撑材料。

第三章 薪酬构成及确定

第九条 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

按照在公司担任的职务与岗位责任确定薪酬标准，不再领取董事

津贴。

第十条 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以及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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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固定津贴制度，津贴标准由股东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按月发

放。

第十一条 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其与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基础，实行年薪制，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

薪构成，其中绩效年薪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总

额的 60%。

（一）基本年薪是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年度基本收入，原则上每年核定一次。

（二）绩效年薪与公司经营情况、业绩考核结果紧密挂钩。

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依据其岗位责

任、 承担风险、 履职情况、经营业绩等因素确定，经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批准后，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后执行。

第四章 薪酬兑现与管理

第十三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应当与市场发展相

适应，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基本年薪根据行业水平、岗位

职责和履职情况确定，年初核定，按月支付；绩效年薪与公司经

营情况、个人业绩相匹配，并按照行业监管要求实行递延支付，

延期支付比例占绩效年薪的 30%，将在公司当期年度报告披露和

绩效评价后支付，延期支付期限按等分原则分为 3 年支付。

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

辞职或解聘等原因离职的，按其实际任期和履职情况计算津贴、

薪酬并予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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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结

果，提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建议，提交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审议。

第十六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津贴均为税前

收入，由公司按照国家和公司的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十七条 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的，依据情节轻重，可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任期

激励，并对相关行为发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进

行全额或部分追回；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公

司有关规定， 以及未正确履行职责给公司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

资产损失的；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

或者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过错的；

（三）业绩考核弄虚作假的；

（四）其他对公司资产、声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

上述情形，当期发现并给予处理意见的，扣减责任人当年绩

效年薪及当期任期激励；后期发现的，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追

回已支付绩效年薪、止付延期支付绩效年薪等措施。止付追索机

制适用于已经离职或退休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八条 当经营环境及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经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可以变更激励约束条件，不定期地调整

薪酬标准。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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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因素：公司经营情况、薪酬考核方式调整、组织

架构及职位职责的调整等；

（二）外部因素：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发生不可预测的重大

变化、因不可抗力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薪酬管理相关制

度相抵触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薪酬管理相关制度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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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八]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

业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经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中国电力

财务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电财”）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

由中国电财为本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业务，合同有效期三年。

目前，市场整体利率处于下行区间，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金

收益水平，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拟与中国电财重新签订《金融业

务服务协议》，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培东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院 1 号楼

注册资本：320 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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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电财财务报表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其资

产规模为 25,868,068 万元，负债总额 20,801,739 万元，所有者权

益 5,066,329 万元；2025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51,243 万元，净利

润 242,01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持有中国电财 100%的股份，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中国电财将为公司提供存款、结算等服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双方拟签署的《金融业务服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服务内容

1.存款业务；2.结算业务；3.贷款业务；4.办理票据承兑及贴

现；5.承销公司债券；6.保函业务；7.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签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8.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外汇

管理局政策规定的资金跨境业务。

（二）定价原则与定价依据

中国电财支付公司存款的存款利率，原则上不得低于同期商

业银行为该存款提供的利率，同时，原则上不低于中国电财给予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其他成员公司的存款利率。

中国电财在不违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及融资管理政策基础

上，提供不高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其他成员公司的贷款利率，公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材料

- 28 -

司在综合考量后择优选择。

中国电财所提供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严格符合监管

要求，公司有权在了解市场价格的前提下，择优选取其他金融服

务机构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三）协议金额

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 250,000 万元，并且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

（四）公司募集资金及有关部门要求专户储存的资金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管理。

（五）协议有效期三年。

（六）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同时原合同废止。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金融业务服务协议》详细规定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

施，以保障公司资金的安全。

（二）公司制定了以保障资金安全性为目标的《关于在中国

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存款的风险处置预案》，对风险事项提供解决

和处理方案。

（三）公司对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作了限制，在协议

有效期内，公司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且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国电财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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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

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电

财为公司办理存贷款、资金结算等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

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

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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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九]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

为公司 2025 年度聘请的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经审查，致同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项目合伙人、签字

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

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以及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致同所遵守与公司就信息安全、保密等达成的约定，制定了

明确的信息安全管理和保密制度，并实施管理程序以执行这项制

度。同时，在执行本公司 2025 年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所有项目组

成员均遵守了上述政策和程序，在其为公司提供 2025 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

执业准则，坚持稳健、谨慎的审计原则，审计工作团队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操守和敬业精神，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2025 年度授托的

各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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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持续性，公司拟续

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6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其中：财务审计费用为 6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为 18 万元；均与上年度审计费用一致。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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